[bookmark: _GoBack]伊州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

根据《关于完善自治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新人社发〔2017〕86号）等文件精神，为确保伊州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尽快落地，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基本原则
按照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社会保障制度要求，依法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再单独建立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依据土地征收主体及程序规定，按照“谁用地谁负责、先保后征”的原则，足额安排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费用，给予新增被征地农民一次性参保补贴，建立被征地农民参保补贴费用预存制度，确保被征地农民的参保补贴费用落到实处。
二、保障对象条件
新增被征地农民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确定为参保补贴对象：
1.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征收；
2.被征地时持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家庭中年满16周岁以上登记在册人口（不含在校学生）；
3.被征地时户籍在征地所在地的行政村。
自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人民政府”）公布《拟征收土地告知书》之日起至征地批准之日止，符合以上参保补贴条件的，均在补贴范围；期间死亡或户口注销、迁移的，不在补贴范围。
三、审核程序
被征地农民保障对象名单由所在村委会依据保障对象条件填报，由乡镇（街道）组织初审，并在保障对象所在村委会进行公示，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审核后，报区人民政府确定。
（一）调查摸底。区人民政府公布《拟征收土地告知书》后，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会同哈密市公安局伊州区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哈密市自然资源局伊州分局、区房屋与土地征收协调服务中心等部门根据《拟征收土地告知书》有关事项，在20个工作日内对拟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摸底。按照新人社发〔2017〕86号规定，由乡镇（街道）组织村（居）委会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调查摸底工作，村（居）委会据实填写《××拟征地被征地农民家庭基本情况调查统计表》（附件1），对不愿参保的人员签订《伊州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知情建议书》（附件7）进行备案登记管理，并由被征地农民家庭户主签字确认。
（二）村级初审。村（居）委会将《xx拟征地被征地农民家庭基本情况调查统计表》（附件1），在村集体范围内公示满5个工作日，对公示无异议的，报乡镇（街道）审核，乡镇（街道）需组织基层派出所、农业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进行审核。有异议的，应自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村（居）委会提出，村（居）委会要及时调查核实，并对《xx拟征地被征地农民家庭基本情况调查统计表》（附件1）进行调整，再按前款规定上报。
（三）各部门联审。乡镇（街道）在5个工作日内汇总填报《xx拟征地被征地农民符合享受参保补贴对象汇总审核表》（附件2），经乡镇（街道）盖章后，报送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哈密市公安局伊州区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房屋与土地征收协调服务中心和哈密市自然资源局伊州分局等部门及涉及乡镇（街道）联合审核。
（四）补贴测算。区社保经办机构根据《××拟征地被征地农民符合享受参保补贴对象汇总审核表》（附件2），在5个工作日内对每个拟享受参保补贴对象的具体补贴资金进行测算，填写《xx拟征地被征地农民参保补贴资金测算表》（附件3），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盖章后报区人民政府，并送区财政局、哈密市自然资源局伊州分局。
四、参保补贴标准
被征地农民符合保障对象条件且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给予一次性参保补贴。在国家未明确参保补贴标准前，我区参照自治区及哈密市被征地农民参保补贴标准执行，暂定为：以征地前各年度自治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之和×补贴档次×20％据实计算。公式为：（C1+C2+…CN）×12×20%×补贴档次，公式中 C1、C2…CN为征地前1年至N（N为补贴年限，1≤N≤15）年自治区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一）补贴档次。按家庭征地面积占土地承包面积的比例划分补贴档次，具体标准为：失地＜30％的，补贴档次为20%；失地≥30%且<40%的，补贴档次为30％；失地≥40％且＜50％的，补贴档次为40％；失地≥50％且＜60％的，补贴档次为60%；失地≥60%且<70%的，补贴档次为70％；失地≥70％且＜80％的，补贴档次为80％；失地≥80％且＜90％的，补贴档次为90%；失地≥90%的，补贴档次为100％。多次征地累计补贴比例不超过100%。
（二）补贴年限。征地时符合保障对象条件人员，按征地时实际从事农业生产年限每满2年折算1年计算补贴年限。补贴年限=（周岁年龄-扣除的年限-15）÷2。剔除在校、服刑和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期间的年限，扣除2014年10月1日以后退役的士兵服役期间的年限。折算后最高补贴年限不超过 15 年，不足整年部分按整年计算。
五、保障办法
新增被征地农民符合保障对象条件的，可根据本人实际情况，自愿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或按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标准与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相同。
（一）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其一次性参保补贴计入个人账户“征地补贴”项（个人账户增加“征地补贴”项）。征地时未到达待遇领取年龄的，个人按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规定继续缴费，符合待遇领取条件时，按《关于印发自治区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新政发﹝2014﹞76 号）规定计发待遇。征地时已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自批准征地后参保补贴到账的次月起，在享受原待遇的基础上，其参保补贴按《关于调整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的通知》（新政发〔2006〕59 号）规定的计发系数加发个人账户养老金。
（二）选择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其一次性参保补贴按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分别计入个人账户和统筹基金，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基数、缴费比例以及折算的补贴年限计算参保费用，参保补贴不足部分由个人承担。尚未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个人按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继续缴费，符合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时，按《关于调整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的通知》（新政发〔2006〕59 号）文件规定计发待遇。
（三）征地时已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未领取待遇的，如选择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按上述办法参保缴费，并停止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社保经办机构按规定保留其个人账户，符合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时办理衔接手续，并享受相应待遇。征地时已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再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六、参保补贴费用的筹集、预存和管理
（一）新增被征地农民的参保补贴费用，暂按《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29 号）执行，从区人民政府批准提高的安置补助费和土地补偿费中统一安排，两项费用尚不足以支付的，由区人民政府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中解决。待国家相关法律和政策修订后，按新规定执行。
（二）已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实施办法》（新政办发〔2008〕140 号）规定参保缴费或领取待遇人员，不再按本通知规定重新计算参保补贴资金。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移民安置按照国家《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有关规定执行。2025年6月以前已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29号）精神落实被征地农民培训就业及《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向被征地农民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不在本实施办法的适用范围之内。
（三）建立被征地农民参保补贴费用预存制度。征地报批前，由区人民政府组织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房屋与土地征收协调服务中心和哈密市自然资源局伊州分局，依据乡镇（街道）人民政府最终确定的拟征土地涉及的被征地农民参保补贴对象名单，测算被征地农民参保补贴费用，并作为预存资金，存入区财政局开设（指定）的预存专户。区人民政府在上报征地报批材料时，应将落实资金预存、区人民政府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符合条件被征地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等情况据实写入用地审查意见中，并负责落实到位。
1.用地单位在10个工作日内根据《xx拟征地被征地农民参保补贴资金测算表》（附件3），将所需参保补贴资金足额缴入区财政局开设（指定）的预存专户，区财政局协调落实参保补贴资金。资金到账后区财政局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预存资金到账凭证。
2.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区财政局出具的预存资金到账凭证，在5个工作日内向区人民政府报告被征地农民参保补贴资格审核及资金预存到账情况。
3.征地依法批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乡镇（街道）、哈密市公安局伊州区分局等部门配合，对被征地农民享受参保补贴对象进行最终核定，乡镇（街道）填写《xx拟征地被征地农民符合享受参保补贴对象增减情况统计表》（附件4），经乡镇（街道）盖章后，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哈密市公安局伊州区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房屋与土地征收协调服务中心和哈密市自然资源局伊州分局审核。
4.征地依法批准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区社保经办机构根据《xx拟征地被征地农民参保补贴资金测算表》（附件3）、《xx拟征地被征地农民符合享受参保补贴对象增减情况统计表》（附件4），填写《xx拟征地被征地农民参保补贴资金核定表》（附件5），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盖章后报区人民政府，并送区财政局、哈密市自然资源局伊州分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委托乡镇（街道）对最终确定的享受参保补贴对象及标准予以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
5.征地依法批准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区财政局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最终核定的被征地农民参保补贴资金，对预存资金（含利息）进行据实结算，实行多退少补。
6.征地依法批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区财政局将被征地农民的参保补贴资金从预存专户如数划入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开设的养老保险基金专户。区社保经办机构根据《××拟征地被征地农民符合享受参保补贴对象汇总审核表》(附件2)和《××征地被征地农民符合享受参保补贴对象增减情况统计表》（附件4），按规定将被征地农民的参保补贴资金计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专户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为被征地农民办理相应的参保手续。
7.征地未获批准的，或征地已获批准但被征地农牧民不愿参保的，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对不愿参保的要进行备案管理，不强制要求参保。参保补贴费用预存资金（含利息）由预存专户全部返还至区人民政府指定的账户。
七、相关职责
各乡镇（街道）、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建立密切配合的工作协调机制，加强信息沟通，实现各部门间数据共享，共同推动工作落实。哈密市自然资源局伊州分局负责土地征收用地手续的办理工作。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征地时家庭承包土地面积的界定、核实工作。区房屋与土地征收协调服务中心负责统筹协调土地征收与养老保险衔接工作。哈密市公安局伊州区分局负责提供被征地农民的个人身份信息。区财政局负责协调落实、管理相关资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征地报批前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相关内容的审核，跟踪补贴资金到账情况。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参保补贴资金测算，按规定为被征地农民办理参保及个人权益记录等各项手续。区审计局依法对被征地农民参保补贴资金的筹集、划转、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各乡镇（街道）提供被征地农民的征收面积名单，对不愿参保的人员进行登记管理，同步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征收中心备案。
八、其他事项
1.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以往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实施办法为准。
2.本实施办法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房屋与土地征收协调服务中心、哈密市公安局伊州区分局、区财政局和哈密市自然资源局伊州分局等部门负责解释。
3.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修订后，按新规定执行。

附件：
1. xx拟征地被征地农民家庭基本情况调查统计表
2. xx拟征地被征地农民符合享受参保补贴对象汇总审核表
3. xx拟征地被征地农民参保补贴资金测算表
4. xx征地被征地农民符合享受参保补贴对象增减情况统计表
5. xx征地被征地农民参保补贴资金核定表
6. xx区（县）原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划转情况审核表
7.《伊州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知情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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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拟征地被征地农民家庭基本情况调查统计表

村委会（盖章）：            经办人签名：                           户主签名：		
拟征收土地告知书文号：    拟征收土地告知书发布时间：  年   月  日        征地项目名称：                       	

填报时间：年 月	 日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居民身份证号

户籍地址

联系电话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号
家庭承包土地面积
（亩）
家庭被征收土地面积
（亩）
征地面积占家庭承包土地面
积比例
是否符合享受参保补贴条件

户
主













家庭成员












































































所在地公安 初审意见：

审核人（签名）：
单	位（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地基层农业（经营）部门初审意见：

审核人（签名）：
单	位（盖章）：
年	月   日
： 
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
单	位（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乡镇（街道）组织村委会在调查摸底基础上据实填写；2.本表一式三份，审核盖章后，村委会、乡镇（街道）各留存一份，抄送乡镇（街道）劳动保障站（所）一份。享受参保补贴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征收；被征地时家庭持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家庭成员中年满16周岁登记在册人口（不含在校学生）；被征地时户籍在征地所在地。

附件 2：


××拟征地被征地农民符合享受参保补贴对象汇总审核表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盖章）：	经办人（签名）：	填报日期：	年	月
	
序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居民身份证号码
	拟征收土地告知书文号及发
布时间
	拟征收土地告知书发布时周
岁年龄
	征地面积占家庭承包土地面积比例（%）
	
需扣除的年限及原因

	
	
	
	
	
	
	
	
	

	合计
	 	人符合享受参保补贴条件。
	

	区（县）公安部门审核意见：
	区（县）农业部门审核意见：
	区（县）自然资源部门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由乡镇（街道）劳动保障站（所）根据《XX 拟征地被征地农民家庭基本情况调查统计表》（附件1）填写；2.经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盖章后，报区（县）以上公安部门、农业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审核；3.本表一式三份，审核盖章后， 乡镇（街道）留存一份，报区（县）人社部门、社保经办机构各一份。4.扣除在校、服刑、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期间的年限，扣除2014 年10月1日以后退役的士兵服役期间的年限。

附件 3：

××拟征地被征地农民参保补贴资金测算表
区（县）社保经办机构（盖章）：	经办人（签名）：                 填报日期：年  月   日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居民身份证号码
	补偿资金测算
	

备注

	
	
	
	
	
	拟征收土地告知书发布时周岁年龄
	
扣除的年限
	实际从事农业生产年限
	折算补贴年限
	
补贴档次（%）
	
拟享受参保补贴资金 （元）
	

	
	
	
	
	
	
	
	
	
	
	
	

	
	
	
	
	
	
	
	
	
	
	
	

	
	
	
	
	
	
	
	
	
	
	
	

	
	
	
	
	
	
	
	
	
	
	
	

	
	
	
	
	
	
	
	
	
	
	
	

	
合计
	截止	年	月	日（发布拟征收土地告知书时间）， 	乡镇（街道） 	拟征地有  	人符合享受参保补贴条件；测算参保补贴预存资金总额 		元。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由区（县）社保经办机构依据《XX 拟征地被征地农民符合享受参保补贴对象汇总审核表》（附件2）填写，相关信息保持一致；2.此表一式五份，报区（县）政府一份，抄送区（县）财政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各一份，人社部门及社保经办机构各留存一份。

附件4：


××征地被征地农民符合享受参保补贴对象增减情况统计表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盖章）：	经办人（签名）：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居民身份证号码
	
拟征收土地告知书发布时周岁年龄
	补贴对象增减情况（在新增、减少栏打√）

	
	
	
	
	
	
	批准征地时周岁年龄、生存状况、户籍变化等情况
	
新增
	
减少

	
	
	
	
	
	
	
	
	

	
	
	
	
	
	
	
	
	

	
	
	
	
	
	
	
	
	

	
	
	
	
	
	
	
	
	

	
合计
	自	年	月	日（拟征收土地告知书发布时间）至		年	月	日（征地依法批准时间），××征地被征地农民符合享受参保补贴对象新增 	人，减少 	人。

	县（市、区）公安部门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农业部门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自然资源部门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由乡镇（街道）补报，自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布《拟征收土地告知书》之日起至征地项目批准之日止，期间年满16周岁并同时符合享受参保补贴其他条件的，均在补贴范围。期间死亡或户口注销、迁移的，不在补贴范围。2.无增减情况在“姓名”栏填“无”。3.本表一式三份，审核盖章后，报区（县）人社部门、社保经办机构各一份，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留存一份。

附件5：


××征地被征地农民参保补贴资金核定表
区（县）社保经办机构（盖章）：	经办人（签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根据附件2汇总审核的参保补贴对象和测算资金预存情况
	根据附件5统计的补贴人数和测算资金的增减情况
	最终核定的补贴人数和资金
	
备注

	
	
	补贴人数（人）
	补贴资金（元）
	补贴人数（人）
	补贴资金（元）
	补贴人数
（人）
	补贴资金
（元）
	

	
	
	
	
	
	
	
	
	

	
	
	
	
	
	
	
	
	

	
	
	
	
	
	
	
	
	

	
	
	
	
	
	
	
	
	

	合 计
	
	
	
	
	
	
	

	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意见：
截止	年		月	日（征地依法审批时间），××征地有 	人符合享受参保补贴条件，需参保补贴资金总额 	元。在参保补贴预存资金 		 元的基础上，（追加/返还）参保补贴资金 		元。
负责人（签字）：                          单	位（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一式五份，人社部门盖章后，报区（县）人民政府一份，送区（县）财政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各一份，人社部门及社保经办机构各留存一份。

附件6：


××区（县）原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划转情况审核表

 	区（县）社会保险管理局（盖章）   填报人（签字）：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人、万元
	原被征地农民市、县级统筹参照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人数
	
截至	年月基金结余
	经清算纳入自治区统筹需划转基金
	

基金缺口
	

政府补差
	
实际划转基金
	

备注

	
	
领取待遇人数
	
	
	缴费人员需划转基金
	支付待遇至2018年
12月需划转基金
	
	
	
	

	A
	B
	C
	D
	E
	F
	G
	H
	I
	J

	
	
	
	
	
	
	
	
	
	

	统筹地人社部门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
单	位（盖章）：
年	月	日
	统筹地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
单  位（盖章）：年  月  日
	统筹地审计部门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
单  位（盖章）：年 月  日


说明：本表一式三份，由统筹地社会保险管理局填写，人社、财政和审计部门审核盖章后，报统筹地政府一份，抄送财政部门一份，社会保险管理局存档一份。    平衡关系：A≧B；D=E+F；H=G=D-C（G 小于0时按0计算）；I=C+H

附件7：

伊州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知情建议书

根据《关于完善自治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新人社发〔2017〕86 号）等文件精神，按照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社会保障制度要求，依法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再单独建立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依据土地征收主体及程序规定，按照“谁用地谁负责、先保后征”的原则，足额安排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费用，给予新增被征地农民一次性参保补贴，建立被征地农民参保补贴费用预存制度，确保被征地农民的参保补贴费用落到实处。
按照文件要求，坚持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自愿原则，对于征地未获批准的，或征地已获批准但被征地农民不愿意参保的，不强制要求参保，但需按规定进行备案管理。
您作为被征地农民，符合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条件。该政策是国家为保障被征地农民老年基本生活而设立一项重要保障政策，参保后符合享受养老金待遇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金待遇，保障老年基本生活。
经向您详细告知政策内容后，您明确表示不同意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现就不参保可能产生的后果再次告知如下：
若不将参保补贴费用预存资金注入参保人个人账户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您将无法享受缴费补贴，失去了一笔重要的养老资金支持，一旦预存专户全部返还至项目建设单位或区（县）政府指定的账户，个人就得独自承担全部费用，经济负担显著加剧。从长远来看，这会影响您养老金个人账户累计数额，导致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待遇减少，降低老年生活质量，难以充分保障老年生活的质量与需求。
┅┅┅┅┅┅┅┅┅┅┅┅┅┅┅┅┅┅┅┅┅┅┅┅┅
以下内容为居民已知晓并默认的信息，特此与前文区分说明
工作人员已向本人全面详细讲解了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相关政策，本人已充分知晓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内容，清楚、了解若被征地农民不愿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可能面临老年保障水平降低、养老支持不足等各项不利后果。经本人慎重考虑、自行权衡后，仍坚持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后果。
上述承诺系本人深思熟虑后作出，不存在欺诈、胁迫、隐瞒、重大误解等情形。 
┅┅┅┅┅┅┅┅┅┅┅┅┅┅┅┅┅┅┅┅┅┅┅┅┅
说明：
《伊州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知情建议书》一式三份，审核盖章后，村（社区）、土地征收协调服务中心和区人社局社保经办机构各留存一份备查。
          


             声明人（签字/按手印）：
身份证号：
  户籍所在地：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备案单位（盖章）：
          备案经办人（签字）：
             备案日期：  年  月  日
